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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言观社

■钱立功

信息化在促进科学决策、优化政务

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

部分地区存在将信息系统作为“建设成

果”而忽略实际效用，出现功能同质化

严重、增加基层工作负担等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老一套

的办公模式早已适应不了现代社会发

展的步伐，满足不了多元化的用户需

求。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

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

见》就明确提出，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

务方式，推进数据共享，打通信息孤岛，

推行公开透明服务。各地为适应现代

化建设的要求，积极谋划推动政务数字

化转型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不断向基层延展，极大地提高了

政府部门的运转效率和为民办事实效，

增加了政府部门工作的透明度，提高了

群众满意度、认可度、信任度。

政务信息化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不

言而喻，但也有部分地区将信息系统作

为“政绩工程”，忽略了实际效用；有的

地方信息系统开发存在“各自为政”现

象，信息不互通，导致基层工作人员重

复劳动，消耗大量精力；有的地方不惜

重金盲目建设高大上的系统，重建轻

管，与“智治”初衷背道而驰；还有的地

方一些系统上线不久后，因少维护、故

障多、功能差早早“夭折”。系统一个

接一个地装，不仅没发挥出应有的作

用，反而给基层添了乱，让基层疲于应

付，导致政务信息化沦为形式主义的

“花架子”“作秀场”。

加强政务信息化建设的最终目的

是提升服务经济社会、服务广大群众的

能力和水平，提高工作效率，为基层减

负。因此，加强信息化建设要坚持统

筹规划，整合本地区、本部门政务服务

资源与数据，实现数据共享；加快构建

权威、便捷的一体化互联网政务服务

平台，提供一站式服务；对政务信息化

建设要统一管理，避免重复分散开发、

建设；要充分利用已有资源设施，加强

集约化建设，推动政务服务平台整合，

促进条块联通，实现政务信息资源互

认共享、多方利用；注重创新，简化优

化办事流程，推进线上线下融合互补，

提供渠道多样、简便易用的政务服务，

提升政务治理和公共服务的精准性和

有效性。

政务信息化建设须有章可循，还要

从制定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入手，进一步

规范政务信息化建设。强化监督管理，

建立健全问责机制，及时清理表面上好

看但并不实用的政务信息化系统，让形

式主义的“盆景”尽快下架；对追求政绩

而盲目建设，造成资源浪费、影响工作

效率、损害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必须

依法依规进行问责，切实在严格的监督

管理下改进工作作风、减轻基层负担、

提升工作效率。

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

型，实施精准服务、高效服务，离不开信

息化建设。政务信息化建设要改进观

念、规范行为、打破瓶颈、面向前沿，推

进工作要重实际、讲实用、求实效，切不

可搞“花架子”，费钱又“费人”。

背景：
9 月 20 日凌晨，北京市通州区一

小区发生火灾，过火面积 60平方米，

造成 5 人死亡。经消防部门初步调

查，火灾起因是 3层租户将电动自行

车锂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时发生爆炸。

据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发布的数据

显示，全国每年约发生2000起与电动

自行车有关的火灾，其中80%为充电时

引发。

今年8月1日起施行的《高层民用

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明确指出，“禁

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

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

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然而，电动自

行车火灾至今仍未绝迹，造成生命财产

损失的惨讯依旧频频刺痛公众的心。

@康桥：电动自行车“侵占楼道”“上

楼入户”的安全“明患”，是配套服务滞

后的问题。我们在“堵”的同时必须做

好“疏”的工作，比如完善电动自行车充

电设施。解决电动自行车停放难、充电

难问题看似小事，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工程，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民生至上理

念的落实情况，也能够看到相关部门是

否有真作为的态度。

@新华每日电讯：避免电动自行车

火灾事故，最要紧的是从源头端减少风

险。只有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充足，变

堵为疏，住户才不会“打游击”，不必把

电池拿回家充电而产生危险。治理电

动自行车火灾，既要时刻警醒、严防死

守，又要变堵为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补齐民生“短板”。没有管不住的“痛”，

只有放任造成的“伤”。

@光明网：所谓“积重难返”，问题一

旦累积到一定体量，治理难度必然成倍

增加。而按现有电动自行车的规模，问

题恐怕已经相当严重，电动自行车和城

市空间、城市安全的矛盾已经十分突

出。对这一问题，不能只停留在“电动

自行车不上楼”的道德倡导和“一事一

议”的个案处理，应该尽快形成统一的

治理思路。

谨防政务信息化沦为谨防政务信息化沦为““花架子花架子””

锂电池爆炸锂电池爆炸，，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漏洞该如何堵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漏洞该如何堵

集中清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个人债务
为个人破产制度铺路为个人破产制度铺路

■李英锋

如果经商亏损，投资失败，人生是否

只能陷入绝望？对方到处欠债，资不抵

债，拿到欠款是否只能遥遥无期？个人

债务集中清理制度也许可以给出不一样

的答案。今年6月，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出台《关于推进个人债务集中

清理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市范围内稳妥

有序全面推进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

据媒体报道，截至目前，宁波全市法院共

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14件，结案

2件。

如今，在国家层面尚未出台统一的

个人破产类法律法规，但广东省深圳市

已先行一步，吃了个人破产的第一个螃

蟹，推出了《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

例》。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方开始尝试开

展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取得了明显

成效，也为个人破产制度积累了理论和

实践经验，铺开了道路。

通俗而言，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就是

由负债较重、偿债能力较弱但未回避或

逃避债务、有一定的偿债意愿的债务人

（通常为法院执行案件中的被执行人）向

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对债务人的资产

状况进行调查，并召集债务人、债权人进

行沟通协商，拿出清理债务的方案，对债

务进行适当减免，或者允许债务人分期、

延缓偿付。实质上，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属于法院的执行调解程序，且法院组织

双方协商债务清理方案，兼顾了双方的

现实利益，以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为

前提，也符合契约规则和意思自治原则。

同时，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有一定的

门槛，只限于“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对

因赌博等违法行为负债或逃废债、规避

执行而不诚实的债务人，不予适用或终

止适用，可以确保债务清理的合理性。

揆诸现实，确实有不少债务人属于

“诚实而不幸”型，有的人因帮他人担保

借款而负债，有的人因经商亏损而负债，

有的人因投资失败而负债，有的人因交

通肇事赔偿责任而负债……他们虽然在

客观上背负了债务，但在主观上并没有

失信的故意，且有偿还债务的意愿。只

是他们已经资不抵债，在短期内根本无

法偿还债务。如果按照原发债务规模和

苛刻的追债模式启动追债流程，债务履

行很容易陷入僵局，既不利于维护债权

人的权益，也不利于法院的执行工作。

若债务人、债权人在双方协商的基

础上，由债权人对债务进行酌情减免，并

对偿还债务的期限、方式等进行宽限，附

条件、附期限地解除对债务人的信用限

制措施，可让债务人保持一定的自救能

力、造血能力、发展能力，恢复或增强偿

还债务的信心和希望。这种以债务宽容

换债务实质履行的模式是务实之举，照

顾了债务人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帮助债

权人在合理范围内实现“债权落袋”。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是一种准个人破

产尝试，有利于债务人个人信用的修复，

有利于受损害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修复，

有利于消除民间债务尤其是呆账、坏账

的存量，有利于社会诚信建设。可以预

见，当个人债务清理覆盖的地域范围越

来越广、覆盖的债权债务主体越来越多、

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机制越来越成熟、

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时，个人破产制度

的全面出台就水到渠成了。

城市锐评

除除““坎儿坎儿””

近日，“新华视点”记

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获悉，历经5年，职称

制度改革重点任务已完

成，27个职称系列的改革

指导意见出炉。

涉及8000万专业技

术人才的职称评定政策，

迎来多年未有的大调整：

打破“天花板”、不唯学历

不唯奖项、论文不做“硬

杠杠”……

新华社发 商海春作


